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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杭 州 市 萧 山 区 财 政 局

文件

萧人社〔２０２３〕１５ 号

杭州市萧山区第三轮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

“５２１３”项目扶持办法实施细则

为推进萧山区第三轮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５２１３”项目扶持办

法的实施，科学公正地扶持人才项目，根据《关于印发〈萧山区第

三轮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５２１３”项目扶持的办法〉的通知》 （萧人

才办〔２０２２〕４ 号）精神，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明确申报条件

“５２１３”项目引进人才（团队）在“萧人才办〔２０２２〕 ４ 号”文件

所列“对象条件”的基础上，申报人原则上每年在萧工作 ６ 个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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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申报时如已成立企业，原则上应在萧成立（或引进）３ 年内。

二、规范扶持流程

“５２１３”项目按卓越类、领航类、新锐类和雏鹰类给予扶持。 项

目快速启动资金为总扶持资金的 １０％，作为研发费用开支，由企业

所在镇街（平台）一次性拨付。 其余项目扶持资金根据审计后的

项目研发投入的 ５０％补助（详见附件 １），房租补贴、贷款贴息按照

实际支付金额的 ８０％补助，且分别不超过项目总扶持资金的 ３０％

和 １０％。 具体流程如下：

１．提出资金申请

人才项目在符合基本条件和正常运营的基础上，提出资金

申请。

２．组织审计和考核

区人力社保局委托第三方开展项目研发投入审计和项目考核

工作（详见附件 ２），在考核中设立“直通车”机制（详见附件 ３），并

出具报告和确定扶持额度。

３．属地审核

通过审计和考核的人才企业提交 《资金申请表》 （详见附件

４）、审计报告和项目进展情况给所在镇街（平台），所在镇街（平

台）审核后提交区人力社保局。

４．拨付资金

区人力社保局提出资金拨付方案，报区委人才办审定后，会同

区财政局发文拨付资金。 项目扶持资金（不含快速启动资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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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部门和镇街（平台）按 １ ∶ １ 承担。

三、实施项目考核

１．项目考核内容

项目考核内容为团队建设、研发投入、固定资产投入、企业效

益等四方面，同时设附加分。 考核期为项目签约至首次资金审计

之间（或前一次资金审计至本次资金审计之间）。 扶持期满或补

助资金拨付完成后，项目考核自动终止。

２．“直通车”机制

建立“直通车”机制，考核期内企业在团队建设、研发投入、固

定资产投入、公司效益和机构融资等其中两个方面取得较大进展

的项目认定为“直通车”项目（详见附件 ３）。

３．考核结果应用

“直通车” 项目和考核优秀、良好的项目，当期可享受最高

３０％的总扶持资金补助；考核合格的项目，当期可享受最高 ２０％的

总扶持资金补助；考核不合格的项目，考核当期停止享受扶持资

金。 连续两次项目考核结果为不通过项目，则终止对该项目进行

扶持。 同时结合“５２１３”项目的考核情况，适时对镇街（平台）给予

奖励。

四、加强监督管理

１．规范财务制度

项目所涉及的研发费用，需要项目企业根据研发过程中实际

产生费用进行专项核算。 企业应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要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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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支出进行会计处理；对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分别核算，准

确、合理归集各项费用支出。 如不按上述规定执行的，不予补助。

２．加强监管力度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存在项目停滞等情况的企业，停止扶持

资金拨付，待企业重新符合相关条件后才可恢复申请。 对发现以

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的项目，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

处分条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对发生重大安全生

产事故、影响公众健康、严重欠薪行为或违反法律法规等情况的项

目，不享受政策补助并报相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五、其他

１．当研发费用、房租补贴和贷款贴息同时申请时，优先补助房

租补贴和贷款贴息。 房租补贴单价不超过每天 １．６ 元 ／ 平方米，贷

款贴息标准不超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ＬＰＲ）。

２．再评审扶持和人才成长扶持不含快速启动资金，为研发费

用、房租补贴和贷款贴息补助，补助比例、扶持流程和考核方式

不变。

３．每次申请的项目补助资金比例一般为总扶持资金的 ２０％及

以上，不超过项目考核结果规定的比例上限。 最后一次拨付时剩

余资金不足 ２０％，可根据实际额度予以拨付。

４．自与我区签署扶持协议之日起计算，项目资金申请须在 ５

年内完成，项目最后一期资金拨付不能超过签署扶持协议之日起

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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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公 室

★

５．本办法自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 日起施行。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签约

的项目参照本办法执行。 本办法由区人力社保局负责解释。

附件： １．萧山区第三轮“５２１３”项目研发费用补助范围

２．萧山区第三轮“５２１３”项目考核表

３．萧山区第三轮“５２１３”项目“直通车”机制审核表

４．萧山区“５２１３”项目扶持资金申请表

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杭 州 市 萧 山 区 财 政 局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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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萧山区第三轮“５２１３”项目研发费用补助范围

项目研发补助范围为项目实际发生研发费用，包括项目在产

品、技术、材料、工艺、标准的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具体

如下：

１．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研发活动的仪器、设

备等固定资产的租赁费以及相关固定资产的运营维护、维修等费

用（固定资产折旧和摊销等费用不能超过当期自主研发费用

的 ５０％）；

２．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研发材料费用不能

超过当期自主研发费用的 ２０％）；

３．在职研发人员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社会保险费、住房

公积金等人工费用，研发人员需大专以上学历或获得中级以上

职称；

４．研发活动的软件、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摊销

费用；

５．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模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设备调

整及检验费，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试制产品检验

费等；

６．成果的论证、评审、验收、评估以及知识产权的申请费、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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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代理费等费用；

７．委托外单位进行研发或与外单位合作开发支付的费用，按

照实际支出的 ５０％计入享受补助的研发费用基数。 在每个资金补

助期间享受补助的委托外单位研发或合作研发的费用不超过当期

自主研发费用的 ５０％；

８．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如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

翻译费、专家咨询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差旅费、会议费。 此项

费用总额不得超过自主研发费用的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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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萧山区第三轮“５２１３”项目考核表

申报人姓名：　 　 　 　 　 　 　 　 　 企业名称：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分值 得分

１ 团队建设 考核期内项目月均缴纳社保或纳税人员数量。 ３０ 分

２ 研发投入 考核期内项目月均研发投入。 ３０ 分

３ 固定资产
投资

考核期内项目月均固定资产投入。 １０ 分

４ 企业效益 考核期内项目月均主营业务收入或税收收入。 ３０ 分

５
附
加
分

人
才
认
定

对考核期认定的杭州市人才分类认定或国家、省
市级海外引才计划等，分别给予加分。 ５ 分

项
目
认
定

对考核期认定的省鲲鹏、尖兵（领雁）计划项目，
国家（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市研发中心、国
高新，省高成长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省）科技
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分别给予加分。

５ 分

知
识
产
权

对考核期在国内开展创新药Ⅱ期、Ⅰ期临床试验，
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创新型三类、二类医疗
器械项目；公司（个人）获授权的专利，分别给予
加分。

５ 分

融
资
和
其
他

企业自签约起获得机构或上市公司融资累计
１０００ 万及以上的，分别给予加分；获得独角兽、准
独角兽企业，分别给予加分。 以上两项就高不
重复。

５ 分

总分 １２０ 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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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萧山区第三轮“５２１３”项目“直通车”机制审核表

申报人姓名：　 　 　 　 　 　 　 　 　 企业名称：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符合性

１ 团队建设
项目月均缴纳社保或纳税人员在一定数量基础
上，考核期内新增 ５０％及以上，或总人数达到相应
数量。

２ 研发投入
项目月均一定研发投入基础上，考核期内新增
５０％及以上，或累计研发投入达到一定数量。

３ 固定资产投入
项目月均一定固定资产投入基础上，考核期内新
增 ５０％及以上，或累计固定资产投入达到一定
数量。

４ 企业效益
项目月均主营业务收入或税收收入基础上，考核
期内新增 ５０％及以上，或累计收入达到一定数量。

５ 机构融资
项目一定融资基础上，考核期内新增 ５０％及以上，
或累计融资额达到一定数量。

６ ＩＰＯ 上市 项目签约后取得 ＩＰＯ 上市。

　 说明：萧山区“５２１３”项目“直通车”机制的审核条件为以上 ６ 个指标中符合 ２ 个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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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４

萧山区“５２１３”项目扶持资金申请表

申报人姓名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实际经营地址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万元）

申报人实收资本
（万元）

已投入资金
购置设备总价

（万元）

上上年度营业收入
（万元）

上年度营业收入
（万元）

办公室面积
实验室及厂房

面积

员工人数 缴纳社会保险人数

已取得成果：已取得发明专利　 　 项，正在申请发明专利　 　 项，已取得软件著作权　 　 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和邮箱地址

“５２１３”项目
扶持资金

应扶持资金（万元） 已拨付金额
（万元） 本次申请金额（万元）

“５２１３”项目
申报人承诺

上述填列的内容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担一切责任。

申请人签名：

所在镇街平台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内容需确保真实有效，并由项目申报人确认和签字，否则视为无效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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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４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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